
法官判詞要點
•律政司認為，依民事舉證標準，
證據清晰顯示，無論該等財產是
否屬於被告人，均意圖被用作資
助或以其他方式協助進行恐怖主
義行為，包括但不限於2019年
12月8日的 「殺警計劃」

•在考慮呈堂證據和控方的口頭與
書面陳詞後，法官裁定證據壓倒
性地支持律政司的申請

•法官裁定，黃振強和吳智鴻是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
例》定義下的 「恐怖分子」，而
劉佩凝是 「與恐怖分子有聯繫
者」（terrorist associate）

•法官裁定，擬充公的財產是《聯
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
下的 「恐怖分子財產」，擬被用
於資助或以其他方式協助作出恐
怖主義行為，因此可被命令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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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期間發布煽動訊息
地盤工認罪還押候判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警方國安處
落案起訴一名55歲地盤工人兩項煽動罪，涉嫌
2024及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兩度製作
具煽動意圖的紙張拋出屋外，案件昨日（21日）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被告即時認罪，還押至
下月9日等候求情及判刑。

被告黃振輝，上月21日被國安處拘捕，被控
涉嫌干犯 「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
意圖的作為」 罪（即俗稱的煽動罪）。

最高可判囚七年
調查顯示，被告在2024年10月2日及2025

年12月5日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多次製作及發
布具有煽動意圖訊息的紙張，並兩次將有關紙張
從安達邨禮達樓住所拋出公眾地方，內容包括煽
動他人引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的國
家根本制度、對特區的憲制秩序、行政、立法或
司法機關的憎恨或藐視，或對其離叛。

控方透露，被告有13項不類同定罪紀錄。辯
方表示，被告與16歲女兒同住，期望法庭安排社
工照顧女兒，裁判官拒絕被告保釋申請，將案件
押後至6月9日求情及判刑，待取背景及心理報
告，其間被告須還押候懲。

根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605
章）第24條，任何人 「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
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一經定罪，最高可判
處七年監禁；若涉及勾結境外勢力，最高刑罰可
加重至十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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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再有 「猜猜
我是誰」 騙案，騙徒訛稱62歲受害人的女兒，成
功騙取10萬元現金及5萬元轉賬，警方經過深入
調查後鎖定一個電話詐騙集團，以 「串謀詐騙」
罪拘捕7名持雙程證男子，年齡介乎22至42歲，
並搜獲接近80萬元現金，285張銀行卡及超過60
部電話。

檢獲近80萬元贓款
受害人本月7日收到陌生來電，騙徒訛稱受害

人的女兒，因為飲酒鬧事惹上官非，急需10萬元
應急，受害人擔心女兒安危，依照騙徒指示到尖沙
咀將10萬元現金交予疑犯，但騙徒貪得無厭，之
後再次致電，以同一藉口游說轉賬五萬元至指定銀
行戶口，受害人跟從指示轉賬，其後恢復冷靜，致
電女兒核實事件，先知受騙，於是報警。

警方追查發現，負責接贓疑犯頻繁出入旺角
一棟商住大廈，至本周二（19日）採取行動拘捕
七名疑犯，全部人持雙程證，均在內地被招募，
以每日數百元酬勞來港，負責收款或透過傀儡銀
行卡提取非法得益，然後兌換成虛擬貨幣，再轉

移到指定加密貨幣錢包，企圖洗白贓款，逃避追
蹤。警方至今已起回80萬現金，相信來自犯罪集
團透過多宗電話詐騙取得非法得益。

假冒「女兒」呃15萬 警破電騙集團拘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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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小隊」68萬資金被依法充公
法官信納屬恐怖分子財產

◀16名警務人員近日獲九
龍金域扶輪社頒發 「卓越
職業服務獎」 ，以表揚他
們的卓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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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16名警務人
員近日獲九龍金域扶輪社頒發 「卓越職業服務
獎」 ，以表揚他們的卓越表現，他們分別英勇追
捕疑犯、火警中拯救市民及在極端天氣下搜救受
困船隻等。

追捕謀殺犯歷時37年
得獎案例之中，包括歷時37年追捕龍蝦灣謀

殺案。1989年8月，一名25歲男子在西貢龍蝦灣
被四名狂徒殺害，其中三人已分別於1989年及
2000年落網，案中主謀行兇後隨即潛逃泰國37
年，兩地警方情報交流及溝通後，疑犯最終在今
年2月被遞解出境並遣返本港，暫控謀殺罪名。

獲獎警務人員強調，無論案件相隔多久，警隊將
兇徒繩之於法的決心從未動搖。

去年11月宏福苑五級大火，有警務人員在重
大危機中，展現出優秀表現。得獎警長在大火
後，負責在居民、持份者與政府部門之間充當聯
絡及協調角色，使各項緊急支援得以有效對接，
不僅有助維持公共秩序，更增強公眾對政府應變
能力的信心。

另外，去年7月10日颶風信號生效期間，水
警接報前往銅鑼灣避風塘處理船隻火警事件。面
對強烈陣風及高達三米的驚濤駭浪，水警人員不
顧危險，駕駛船艇駛入擁擠且火光熊熊的現場，
在猛烈爆炸及極度高溫的險境下，從鄰近船隻救

出五名市民，隨後更與陸
上消防員緊密協調，將救
援裝備直接送到火場的核
心區域。出席典禮的警務
處處長周一鳴表示，獲獎
同袍的英勇行為，充分體
現警隊 「忠誠勇毅、心繫
社會」 的精神。

16警員獲頒「卓越職業服務獎」

【大公報訊】記者黃知行報道：油麻地 「八
文樓」 發生致命火警，消防在起火單位內發現一
具焦屍。昨日（21日）晚上約10時49分，警方
接獲大廈保安及多名住客報案，指佐敦文苑街1
至23號文苑樓一高層單位發生火警，由於現場正
進行樓宇大維修，大廈外牆搭有棚架和圍網，消
防員接報後將火警列為二級，調派大批消防、救
護人員及相關車輛器材到場，升起雲梯灌救及派
出煙帽隊進入大廈搜救。

現場所見，單位窗口不斷冒出火舌和濃煙，
但未有進一步向外蔓延，大廈至少有200人疏
散，其間至少五人吸入濃煙不適或腳部受傷需送
院。現場初步消息指出，消防員在火場發現一名
死者。

大廈內有長者一度被困，由消防協助離

開，並帶上氧氣面罩；另一批消防展開鋼梯，
開喉射水灌救。另有住戶不適，清醒由擔架抬
上救護車。

維修中舊樓二級火 1死5傷逾200人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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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本月18日頒令

充公 「屠龍小隊」隊長黃振強等三人

共約68萬元的 「恐怖分子財產」。律

政司在申請充公時指出， 「屠龍小

隊」眾籌的資金曾被用作資助或協助

恐怖主義行為，部分資金已用於潛逃

計劃及採購 「軍火」。證據清晰顯

示，該等財產被意圖用作資助或協助

恐怖主義行為。法官在考慮呈堂證據

和律政司的口頭與書面陳詞後，裁定

證據壓倒性地支持律政司的申請。

大公報記者 趙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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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連環爆炸 槍擊警員
黑暴組織 「屠龍小隊」 與另一激進團

夥策劃於2019年12月8日藉 「民陣」 遊
行，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案，
幸警方及時粉碎 「殺警計劃」 ，先後拘捕
14人並起訴多項罪名。其中案件主謀、
激進團夥頭目吳智鴻被判囚23年10個
月， 「屠龍小隊」 隊長黃振強被判囚13
年6個月，多名涉案關鍵人物均被判監禁
10年或以上，負責處理眾籌資金的劉佩
凝則罪脫。

律政司本月18日向高等法院申請充
公三人名下約68萬元，指相關款項均用
作支援當日的恐怖活動，又指即使劉無
罪，但她曾於Telegram信息中承認眾籌
角色，不影響充公申請。被申請充公的財
產包括黃振強名下約8萬元、吳智鴻名下
約6萬元，以及劉佩凝名下約54萬元。

三名被告人均缺席聆訊。其中黃振
強和吳智鴻均已表示不反對申請，並請
求豁免出席聆訊；劉佩凝雖然缺席，但
所有相關通知及文件已向其送達。法官
張慧玲當日頒下充公令，並於昨日公布
書面判詞。

律政司指出，劉佩凝是 「屠龍小隊」
成員，並在黃振強的指示下與其共同深度
參與維持 「籌款頻道」 ，為小隊的行動及
「殺警計劃」 招攬並處理資金。已有清晰

證據顯示，劉在管理籌款頻道以及收集與
轉賬所籌資金時，均按照黃的指示行事。
劉顯然是黃在法律定義上的 「恐怖分子聯
繫者」 （terrorist associate），即由恐
怖分子直接或間接控制或擁有的實體。

用於資助恐怖主義行為
律政司認為，依民事舉證標準，證據

清晰顯示，該等財產被意圖用作資助或以
其他方式協助進行恐怖主義行為。在考慮
呈堂證據和控方的口頭與書面陳詞後，法
官裁定證據壓倒性地支持律政司的申請。

法官裁定，黃振強和吳智鴻是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
定義下的 「恐怖分子」 ，而劉佩
凝是 「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 。
擬充公的財產是《聯合國（反恐
怖主義措施）條例》下的 「恐怖
分子財產」 ，擬被用於資助或以
其他方式協助作出恐怖主義行
為，因此可被命令充公。

▼ 「屠龍小隊」及同夥策劃於
2019年12月遊行期間，製造
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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